
桃江县民政局 2019 年部门财政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为了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强化预算支出绩效观念，

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桃江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桃财绩[2020]11 号）

文件要求，我局对 2019 年财政性资金整体使用情况进行了

绩效自评，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 单位基本概况

（一） 机构设置及人员构成

我局 2019 年行政核定编制数为 11 人，事业核定编制

数为 48 人。实际在职人员 58 人，其中行政在职 11 人，事

业在职 47 人。离退休人员 51 人。

（二）主要职能

我局是全额拔款的行政单位。主要职责：贯彻执行民政

工作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县民政事业发展规

划并组织实施和督促检查;承担对全县社会团体、民办非企

业单位的登记管理和监督责任;指导革命老根据地的经济开

发和脱贫致富;拟订全县社会救助规划、政策和标准，健全

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

临时救助、生活无着落人员救助工作;指导全县社区服务体

系建设，提出加强和改进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的建议，推动基



层民主政治建设;负责全县社会福利事业和福利彩票管理工

作；负责全县老龄工作；指导全县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

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负责全县婚姻

登记管理、殡葬管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儿童收养工

作，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社会工作发展

规划、政策和职业规范，推进社会人才队伍建设和相关志愿

者队伍建设;负责全县行政区域、地名管理及行政区域界线

的管理和调整工作;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承办县人

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我局 2019 年度预算整体支出使用 22487.16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5315.19 万元，项目支出 1717197 万元。

（一）基本支出

2019 年部门基本支出数 5315.19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5077.42 万元，公用经费 237.77 万元，主要用出工资福利支

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等。2019 年部门

“三公”经费为 64.08 万元，主要用为公务接待、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等。基本支出明细如下：（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决算支出金额

1 工资福利支出 595.13

2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482.3

3 商品和服务支出 216.67



4 三公经费支出 21.1

合计 5315.19

2019 年度“三公经费”预算、决算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决算支出金额

1 公务接待费支出 54.99

2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9.09

3 出国支出 0

合计 64.08

（二）专项支出

全年项目支出 17171.97 万元。主要用于抚恤、退役安

置、儿童福利、老年福利、殡葬、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其他

社会福利支出、残疾人两项补贴、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城乡

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精退人

员生活补助、城乡医疗救助及优抚对象医疗救助。具体情况

如下表：（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决算支出金额

1 民政管理事务 370.54

2 抚恤 17.43

3 退役安置 381.9

4 社会福利 439.3

5 残疾人事业 1018.8



6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 350

7 最低生活保障 8017.8

8 临时救助 2298.8

9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3238.2

10 精退生活补贴 30.04

11 卫生健康支出 183

12 农林水支出 19.5

13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5

14 其他支出 611.66

合计 17171.97

三、 专项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情况

我局建立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严格遵循专款专用、独

立核算的管理原则。专项项目的申报严格按照财政资金管理

的要求进行，专项资金财政拔款到位后及时进行了项目开展

和资金投入。我局目前对专项资金的管理按照项目支出涉及

的经济科目规定，根据财务管理办法的相关制度执行。

四、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19 年，我单位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不断提

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对项目预算收入资金进行了量化分解，设置了评价项目目标。

全年根据年初工作规划和重点性工作，围绕县委、县政府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年度



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

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提升。

根据 2019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状况的概述和分析，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情况如下：

（一） 经济效益评价

1、本年预算配置控制较好。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在预算

编制以内，编制内在职人员控制率小于 100%；“三公”经费

实际执行相较于预算总额结余 2.22 万元，实现对“三公”

经费的严格把控与费用节约。

2、预算执行方面。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投

入进度正常；“三公”经费总体控制较好。预算管理方面，

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仍需进一步强化；资金使用管理需

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方面，建立了资产管理制度，定期进

行了盘点和资产清理，总体执行较好。

（二） 效率性评价和有效性评价

1、脱贫攻坚有效推进。严格对标对表，齐心合力攻坚

民政“兜底保障一批”的行业扶贫，持续推进农村低保专项治

理，动态实施“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全县 11157名兜底

保障对象“两不愁三保障”得到稳定落实。脱贫攻坚“七个一”

对标实施到位，引导慈善总会等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脱贫攻坚，

帮扶困难群众，扎实开展驻村帮扶活动。成功迎接了省检，

得到扶贫部门和上级民政部门的充分肯定。



2、社会救助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方面：全面提升

城乡救助保障水平，全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指导标准由 3480

元/年提高至 3720元/年，月人均救助不低于 197元，发放农

村低保对象 12760人 2745万元；城市低保标准由 430元/月

提至 500元/月，月人均救助不低于 340元，发放城市低保对

象 8054人 3375万元；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由 4160

元/年提至 4836元/年，城市特困人员生活标准由 560元/月提

至 650元/月，发放分散供养对象 5617人 2550万元；发放集

中供养对象 554人 506万元，购买护理保险 128万元。全年

发放兜底保障对象 11157人 2022万余元，救助临时困难群

众 6401人 495万元，发放临时价格补贴资金 313.5万元，拨

付农村特困供养机构运转经费 151.2万元。全年发放 60年代

精减退职职工经费 561人 42.3万元。资助特困供养对象、低

保对象和兜底保障对象参合参保 509万元。社会救助体系的

兜底保障功能进一步巩固提高。清理认定方面：扎实开展城

市低保清理规范和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作，清退城市低保

1646人。规范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将全县城乡低

保、特困供养住房保障对象录入省低收入家庭经济系统，同

时与县级相关部门进行数据核对，核对出 2000多户疑似问

题，对不符合低保条件的对象取消救助。接受市财政局社会

救助资金绩效评价和省审计厅城乡低保资金专项审计，进一

步加强了社会救助资金的规范管理。



3、基层治理统筹推进。村居建设方面：乡村治理体系

进一步完善，按照“自治、法治、德治”的工作目标，不断完

善“四位一体”治理机制；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村规民约和

居民公约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推动乡村文明新风，马迹塘

镇龙溪村评选进入全省百佳优秀村规民约村。对全县 247个

村（居）委会成员开展“回头看”工作，及时补选出缺村（居）

委会成员；加强村（居）委成员培训力度，举办 2019年村

支部书记、村（居）主任培训班，工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扎实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按照“梯次推进，以点带面，

辐射延伸，逐步提高”的工作思路，完善农村社区组织体系，

优化农村社区服务平台，提升农村社区服务水平。地名普查

方面：加强平安边界创建力度，圆满完成桃汉、桃鼎、桃赫

资界线联检工作，确保我县边界平安稳定。积极推进桃江县

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成果转化，完成档案整理。开展中心城

区门牌建设工作，召开六部门整治不规范地名联系会议，对

不规范地名开展摸底排查。指导完成桃江县三堂街镇街道命

名工作。扫黑除恶方面：依法依规开展民政领域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民政八项领域排查工作，对李一鸣案和 910案进行

调查处理和整治，规范整理扫黑除恶台账，扎实完成县扫黑

办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4、养老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养老服务方面：加快发展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规范指导公办、民办养老机构的

运营。扎实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通过加



强政策支持、设施建设、培育保障主体等措施，完成桃花江

镇中心敬老院建设和玉溪敬老院护理区建设任务，新增护理

床位 180张，全县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达到 36.8张；加强民

办养老机构非法集资监管，对 4所民办养老机构开展涉嫌非

法集资排查；深入推进养老服务质量专项行动，27家养老服

务机构基本达到养老服务质量标准；全年发放基本养老服务

补贴 79.992万元，发放百岁老人长寿津贴 26.2万元。慈善

老区方面：全年募集慈善资金（含物资折价）224.95万元，

“金秋慈善助学”“献爱心、送温暖”等慈善公益活动有效开展；

新建 2个慈善超市；向上级争取老区专项资金 13万元，用

于改造农村基础设施。安全生产方面：按照“一岗双责”“一单

四制”要求，加强机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联合消防、市监等

部门开展民政服务机构重大风险隐患整治排查，发现问题限

时整改，确保服务对象生命财产安全。福彩发行方面：开展

大型集中培训 14次，小卖场 14次，建设站点旗舰店 6家，

中奖宣传数次，全年销售福利彩票 3020万元.

5、社会事务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儿童福利方面：进一

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精准施策，218名符合

条件儿童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范畴；实施孤

儿巡访巡查工作，19名符合条件的孤儿纳入“福彩圆梦”孤儿

助学工程；保障孤儿合法权益，严格孤儿身份审核关，全年

按月发放 106名孤儿基本生活费 120万元；新建 19所留守

儿童之家；办理收养登记 6件；举办 2019年度乡镇儿童督



导员和村（居）儿童主任业务培训班，有力提高了乡镇基层

儿童服务能力和业务水平。两项补贴方面：残疾人福利权益

有效落实，“两项补贴”实现按月发放，全年发放补贴 58847

人次 1018.8万元,“两补”数据实现实时监测、比对、归纳分析

和动态管理。流浪救助方面：开展“夏季送清凉、冬季送温

暖”活动，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 884人次、肇事肇祸精

神病人 38人次，累计救助 106万元。婚姻登记方面：婚姻

登记更加规范，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办理结婚登记 4106对、

离婚登记 1804对，补发结婚登记 826对、离婚登记 132对；

婚姻档案规范管理，实现电子档案、原始档案“双套制保管”，

为当事人查询婚姻档案 3000余份，婚姻登记场所服务功能

普遍得到提升。社会组织管理方面：实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一站式服务”工作，全年成立社会组织 14家，办理变更社会

组织 12家；建立打击非法社会组织长效机制，对年检不合

格社会组织实行行政处罚并公示；督促各乡镇人民政府完成

949家社区社会组织备案工作。殡葬管理方面：殡葬改革工

作有序推进，持续加强县城中心城区殡葬管理宣传工作；开

展全县违法违规私建“住宅式”墓地等突出问题专项摸排整治

工作；出台《关于加快全县殡葬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完成

2个乡镇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项目，全县殡葬改革工作稳步

推进。

我局项目资金落实情况良好，财政资金到位率 100%，且

到位及时，资金能够按照财务管理要求，足额、及时拨付。



实现民政工作的稳步提升，保障了重点民生工作，落实了社

会救助保障兜底工作。

（三）社会公众满意度评价

2019 年，全局干职工在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

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勤奋工作，创先争优，在省市

民政工作中多项工作被评为先进。通过群众测评，民政公众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达 98%以上。

五、 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的目的为了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我局本级财

政预算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在于促进部门高效履职。同时，

了解 2019 年度我局部门整体支出资金的使用情况、管理情

况、完成情况、资金使用效益情况，及时总结经验，分析存

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财政支出

项目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预算支出的责

任和效率，为上级部门决策和下年度资金安排提供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依据

1、«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新«预算法»、

«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财政部«财政

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 号）、«湖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

[2012]33 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15]8 号）。



2、相关专项资金绩效目标、专项资金及项目管理办法

3、中央、省、市相关政策规定和财务会计制度。

4、部门预算及决算报告、项目审计报告和验收报告等。

5、桃江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全县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

意见»（桃政发[2013]23 号）、桃江县财政局桃财绩（2019）

8 号。

（三）绩效评价的原则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利

害回避的原则，一般评价与重点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定量分

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原则。

（四）绩效评价的内容

围绕制定的绩效目标，对资金的预算、决策、运行、

完成及管理情况，按投入目标、管理目标、产出目标、效果

目标进行综合评价，具体如下：

1、目标设定情况；

2、资金分配、使用、管理情况；

3、制定的制度和措施情况；

4、目标完成和资金效益情况。

（五）绩效评价的方法

1、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

2、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3、自查自评与现场再评价相结合；

4、抽查与综合评价相结合；



5、比较法与因素分析法

（六）绩效评价结论及评价评分

我局基本支出预算保障了机关日常正常运转，项目支出

预算认真履行好部门职能职责，充分发挥了项目资金的作用，

重点保障了民生，圆满完成了县委、县政府下达的各项目标

任务。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确定的内容及评分

标准，经综合分析讨论评分，我局 2019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指标表评分情况；分值 99.50 分，财政支出绩效等

级为“优秀”（绩效评价指标表附后）。

六、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预算资金使用安排不够精准；二是项目资金使用情

况与预算安排不够协调统一；三是因出现部分年度工作计划

安排以外的工作任务，导致工作经费增加。

七、 改进措施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及我局整体支出管理工作的需要，

拟实施的改进措施如下：

（一）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

步加强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

进行预算编制；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

控性。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提

高预算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二）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在费用报帐支付

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

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三）持续抓好“三公经费”控制管理。严格控制“三

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把关审核审批，杜绝挪用和挤占其

他预算资金行为，合理压缩支出。

2020 年 4 月 10 日


